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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自 101年 10月 1日第 1次修法上
路以來，雖歷經 3次修正，惟在實務上仍有諸多疑義。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風室主任 ─ 李志強

個資保護

重要實務見解

一、加密個資屬於《個資法》保護範圍

加密後之資料雖不能直接識別特定當

事人，但若可對照、組合、連結識別特定

個人，仍屬《個資法》所稱之個資。如金

融機構上載經加密之自然人存款餘額查詢

結果至財金公司之平臺暫存，再由行政執

行署透過應用程式介面 API介接，即時或

疑義解析

批次自平臺取得資料及進行解密，即使因

加密而無法知悉其內容，但該餘額查詢結

果仍屬經對照、組合或連結後，得以識別

特定當事人者，仍屬《個資法》之個資。

二、消費者信用卡卡號屬於《個資法》保

護範圍

依據《個資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
個資指自然人之姓名⋯⋯及其他得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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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資料雖無法直接識別特定當事人，但若可對照、

組合、連結識別特定者，仍屬《個資法》所稱之個資。

店家欲透過取得消費者信用卡卡號以確認特定自然人

身分，屬《個資法》上蒐集個資行為，應符合《個資

法》第 19條第 1項有關蒐集個資合法事由規定。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資；另同條第 3款規
定，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資，如店家

欲透過取得消費者信用卡卡號以確認特

定自然人身分，屬《個資法》上蒐集

個資行為，自應符合《個資法》第 19
條第 1項各款有關非公務機關（指公
務機關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

體）蒐集個資合法事由規定。

非公務機關向當事人蒐集個資

時，除有《個資法》第 8條第 2項得
免為告知之情形者外，應依法履行告知

義務，告知方式得以言詞、書面、電話、

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

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

之，而告知方式亦非以書面為限，且未要

求當事人簽署。

三、個資當事人得授權他人代為行使其

權利

個資當事人對保有其個資之公務機關

或非公務機關有查詢、請求閱覽之權利，

除有《個資法》第 10條但書所列得拒
絕提供之情形者外，前述機關應依當

事人請求，就所蒐集之當事人個資答

覆查詢、提供閱覽。另依《民法》第

103條第 1項規定，代理人於代理權限
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

對本人發生效力。故當事人自得授權其代

理人行使上開權利，惟有關代理權限之有

無及其範圍，則屬個案事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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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舉人不得要求公務機關提供被檢舉人

違反行政罰之受裁罰法條及罰鍰金額

《個資法》第 3條第 1款係保障個資
當事人對其個資之使用有知悉權，僅由該

筆個資之當事人所享有，亦即僅賦予個資

之本人查詢、閱覽及複製其個資之權利，

並未賦予人民得請求公務機關提供他人個

資之權利。公務機關蒐集、處理被檢舉人

裁罰之相關資料，原係基於行政裁罰、行

政調查之特定目的，如擬提供非該裁罰案

件之當事人查詢，則屬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應有《個資法》第 16條但書所列各款情
形之一（如法律明文規定、經當事人同意

等），始得為之。

五、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不得逕依當事

人請求即刪除其個資

《個資法》第 3條第 5款僅規定當
事人就其個資之刪除權不得預先拋棄或限

制，有關當事人行使刪除其個資之權利，

仍應依《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亦即個資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

止處理或利用該個資，但因執行職務或業

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

限。有關前項但書於《個資法施行細則》

第 21條明定 3種情形：（一）有法令規
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二）有理由

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

（三）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如蒐集個資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

滿時，當事人就其個資雖有請求刪除之權

利，惟「有法令規定之保存期限」，公務

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仍得拒絕當事人刪除之

請求，上述保存期限宜注意《個資法》第

5條比例原則，避免對於個資為不必要之
蒐集、處理或利用。

六、公務機關不得請電信公司提供行動用

戶資料進行電話訪問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31號解釋理由
書，《憲法》第 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
訊之自由，⋯⋯國家若採取限制手段，

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

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

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

理、正當。如《電信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電信事業
或其服務人員對於電信之有

無及其內容，應嚴守秘密；另

《電信管理法》第 9條第 1項亦
明文，電信事業對於用戶之通信紀錄及帳

《個資法》第 3條第 1款係保障個資當事人對其個資
之使用有知悉權，僅由該筆個資之當事人所享有，即

僅賦予個資本人查詢、閱覽及複製其個資之權利，未

賦予人民請求公務機關提供他人個資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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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紀錄，應予保密。準此，電信公司所掌

有之行動電話用戶資料係屬人民秘密通訊

自由之基本權保障範疇，電信事業負有保

密義務。

依《個資法》第 5條規定，公務機關
或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應符

合比例原則之要求，其所採取之方法應有

助於目的之達成（適當性），應選擇對人

民權益損害最少（必要性或侵害最小性），

且對人民權益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衡平（衡量性或狹義之比例

原則）。

綜上，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

且電信公司對於行動電話用戶資料應負保

密義務，故電信公司不得提供相關資料使

公務機關進行電話訪問，而公務機關雖得

以蒐集或處理個資，然應以對個資當事人

權益侵害較小之方式為之。故公務機關若

請電信公司提供行動用戶資料進行電話訪

問，已逾越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

七、業者以贈品誘使學童提供個資應善盡

告知及取得同意

業者基於當事人同意，蒐集未成年學

童之個資，除應注意以贈品誘使學童提供

個資，是否已違反《個資法》第 5條之誠
實信用原則外；另應踐行《個資法》第 8
條第 1項相關法定應告知事項，告知方式
應符合學童之年齡、生活經驗及理解能力，

以容易理解、清楚簡單之語言或文字為之，

並使該學童得以充分瞭解其個資之後續利

用，倘業者未完整踐行告知，或其告知對

象無法充分瞭解其個資之後續利用，即不

電信公司所掌有之行動電話用戶資料係屬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基本權保障範疇，依《電信法》和《電

信管理法》規定，電信事業或其服務人員對於通信內容及帳務紀錄等，負有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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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個資法》第 7條第 1項所稱同意之
規定，而業者就當事人同意合法要件之事

實亦應負舉證責任。

《個資法》第 7條第 3項明定，公務
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當事人第 8條
第 1項各款應告知事項時，當事人如未表
示拒絕，並已提供其個資者，推定當事人

表示同意。是以，若業者欲透過「推定同

意」之方式取得個資，除應盡告知義務且

明確告知外，尚須符合「當事人未表示拒

絕」及「當事人已提供其個資」兩項要件，

始得為之。所謂「當事人未表示拒絕」，

指當事人在正面選擇同意與否之模式下進

行，否則有「預設同意」之虞；所稱「當

事人已提供其個資」，係當事人有自行提

供個資之積極行為，倘預設自動上傳而取

得個資，縱當事人未表示拒絕，仍不符合

推定同意之要件。此外，關於未成年人行

使《個資法》上相關權利，應回歸適用《民

法》有關行為能力之一般性規定。

八、公務機關調閱學員出入境資料似不符

特定目的外利用之要件

《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4款所稱「為
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屬不確定法律

概念，應依具體個案情形認定之，例如醫

院為免除病人生命、身體之危險，向戶政

事務所請求提供無自主能力之患者親屬戶

籍資料，以通知患者親屬協處相關事宜，

若戶政事務所提供患者親屬戶籍資料，可

認係為防止患者權益之重大危害。

公務機關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應

符合《個資法》第 5條及《行政程序法》
第 7條比例原則之要求，於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為之，且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而所採取之方法，應

符合適當性、必要性及狹義之比例原則。

是以，公務機關若為調查學員有無申請不

實事假違反請假規定，並以避免影響學員

全體權益及日後民眾權益等為由，請內政

部移民署提供特定學員申請事假期間之出

入境資料，藉以作為提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廢止該員受訓資格之關鍵證明

文件，似未達「重大」危害之程度。

九、個人架設線上族譜網站並不適用《個

資法》第 51條排除條款

依《個資法》第 51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

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不適用《個資

法》規定。其立法理由係自然人為單純個

人（如社交活動等）或家庭活動（如建立

親友通訊錄等）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

業者蒐集未成年學童之個資，須踐行《個資法》相

關法定之應告知事項，其方式應符合學童之年齡、

生活經驗及理解能力，以容易理解、清楚簡單之語

言或文字為之，並使其充分瞭解個資後續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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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屬私生活目的所為，與其職業或業務職

掌無關，如納入《個資法》之適用，恐造

成民眾之不便亦無必要，爰予以排除。

若個人架設線上族譜網站雖與其職業

或業務無關，惟該網站係供不特定人瀏覽，

且內容涉及族譜成員之工作地、配偶、子

女、戶籍地址及連絡電話等詳細資料，此

公務機關若為調查學員有無違反請假規定，以避免影響學員全體權益及日後民眾權益等為由，請移民

署提供特定學員之出入境資料，藉以作為相關證明文件，似未達「重大」危害民眾權益之程度。

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資，不適用《個資法》規定；但若將資訊架設為網站

公開予不特定人瀏覽，相關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則

應按照《個資法》第 19、20條規定辦理。

依《個資法》第 5條規定，恐已逾越單純
個人或家庭活動目的之必要範圍，而難

認有《個資法》第 51條之適用，故相
關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

資法》第 19、20條規定（如經當事人
同意）辦理。

結語

誠如司法院大法官所

見，隱私權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故屬

《憲法》所保障者，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

個資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

是否揭露其個資、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

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其個資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

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透過本文可

知，個資保護並非僅是法令條文，而是攸

關每個人權益，大眾均應建立正確認識並

且知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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